





大足技装〔2023〕10 号


重庆市大足区教育信息技术与装备中心
关于开展2023年中小学生科技教师论文评比活动的通知

 各学区办（督导中心）、各中小学校：
 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十二届中小学生科技节活动的通知》（渝教基函〔2023〕29 号）精神，我区结合实际将举行2023年中小学生科技教师论文评比活动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一、参加对象
 全区中小学科技教育专、兼职辅导教师。 
二、论文内容
 参评教师近年来在科技教育教学中的研究成果，包括课程与教学改革、课堂教学与评价、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等理论和实践研究。 
三、参评要求
 （一）论文应突出学科特点，具有前瞻性、科学性、实践性。 选题富有创意，观点明确，思路清晰，对科技教育教学实践具有 指导意义。
 （二）论文字数控制在 3000-5000 字，内容包括论文题目、论文摘要（字数限定在 300 字以内）、关键词(3～5 个)、正文、参 考文献、作者简介等，基本格式详见（附件 1），参赛论文电子档需转换成 PDF 格式上传。
 （三）已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、已获区级以上奖项的论文以及课堂实录、教学案例、教学随笔、活动方案不在参评之列。 
（四）每位作者只能报送1篇论文且每篇论文署名作者仅限1人。
 四、报送方式
 （一）本次活动参赛及评审均通过网络方式进行。参赛教师需开通“重庆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”用户账号，有账号的教师可直接登录“重庆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”(https://basic.cq.smartedu.cn/)， 进入首页，点击右上角“活动”栏，参加“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科技节科技教师论文评比活动”，具体操作方式见活动页面“活动 资讯”中的指南；没有账号的教师请联系平台校级管理员协助创建账号。
 （二）参赛教师须在 2023 年 8 月 19 日前完成作品和查重报告上传，逾期后不再接受作品上报。 
（三）各学校需指定一名活动联系人， 负责本校作品的初审和推荐本校优秀作品参与区级评选工作，同时和本校的“重庆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”平台管理员，做好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。 
五、报送要求
 （一）参赛教师须保证其论文的原创性、真实性，文责自负，一旦发现论文抄袭，将取消参评资格，并通报至作者单位。参评论文均须查重，凡重复率大于 30%（不含 30%）论文不得推送。 
（二）各学校务必于 2023 年 8月 19 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参评选作品的上报工作，并将参评作品查重报告扫描件（用论文题目名）和加盖公章后的汇总表扫描件、电子版表格（附件2）发送至dzjz99@126.com，主题请注明：学校简称+科技论文评比，以上相关材料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报送，不接受个人申报。 
联系人：王德斌，联系电话： 64360099。 
附件：
1.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科技节科技教师论文评比活动论 文基本格式 
2.大足区2023年中小学生科技节科技教师论文评比推荐汇总表


重庆市大足区教育信息技术与装备中心
2023 年 5 月 29 日


附件 1 
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小学生科技节科技 教师论文评比活动论文基本格式
 
一、文稿格式文稿一律采用 Word 格式，A4 纸版式，并按照基本格式排版。
 二、写作顺序 标题，作者姓名、作者单位，中文摘要、中文关键词(3～5 个)、正文、参考文献。
 三、写作规范 
（一）标题居中，采用二号黑体。副标题在标题下方，前面加破折号，采用三号黑体，居中。
 （二）作者姓名在标题下方，之前空一行，居中，采用小四号黑体。作者单位在作者姓名下方，居中，采用五号宋体。
 （三）中文摘要在正文前，不超过 300 字，采用五号宋体。 全段缩进两个汉字字符距离。前加五号黑体“中文摘要”字样。中文摘要主要阐述研究论文的背景、采用的研究方法、主要的研究结果，研究结论的教育意义等。
 （四）关键词紧随中文摘要，3～5 个，采用五号宋体。缩进两个汉字字符距离。前加五号黑体“关键词”字样。 
（五）正文文字内容均采用小四号宋体，行距设置为单倍行距，各段落首行缩进两个汉字字符距离。 
（六）参考文献列于正文后，采用五号宋体。前加五号黑体“参 考文献”字样，单列一行居中。 
（七）参考文献应是国内外正式公开发表的并且在文中确切 引用的专著、期刊文章、论文集文章、报纸等。参考文献的著录 规则请参照国家标准 GB/T 7714-2015 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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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足区2023年中小学生科技节科技教师论文评比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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